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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管理，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国土资源部城乡建设部关于优化2015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5〕37号）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渝规资办〔2024〕107号）等文件的要求，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安排和指导下，编制本计划。
一、总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推动渝西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引领土地出让要求和树立精明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围绕打造创新之城、开放之城、便捷之城、宜居之城、生态之城、智慧之城、人文之城目标，综合考虑城市功能、重大规划和重大项目实施时序、产业用地需求、地房市场形势、已供土地利用情况等因素，科学编制土地供应计划，布局各类土地要素，发挥土地供应宏观调控和要素保障作用。

（二）计划原则

1.政策导向性原则

计划编制应以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为前提，以国家、重庆市实施的有关各类建设用地利用政策为导向。

2.规划符合性原则

计划编制应符合依法审批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规划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运输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

3.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计划编制应坚持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符合国家、重庆市关于节约集约用地政策，符合土地使用定额标准。

4. 供需平衡原则

计划编制应尊重客观规律，结合市场实际需求，合理确定年度各用途用地供应量。

5. 有保有压的原则

确保经济建设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土地供给，严格控制国家规定限制类和禁止类建设项目用地供地。
（三）编制依据

1.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

（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

（5）《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

（6）《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

（7）《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2010〕4号）；

（9）《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

（11）《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36号）；

（12）《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1号）；

（13）《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贯彻执行〈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增补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增补本）的通知>》（渝国土房管发〔2009〕779号）；

（14）《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渝规资办〔2024〕107号）。

2.技术规范依据

（1）《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10〕117号）；

（2）《重庆市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T50137-2011）。

3.社会经济发展依据

（1）《重庆市合川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重庆市合川区城市总体规划》；

（3）《合川区统计年鉴2023》。

（四）适用范围

合川区行政辖区内2025年度计划供应的全部国有建设用地。

（五）计划期限

合川区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期限为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二、上年度供地计划实施情况

合川区2024年度上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为445.1200公顷。截至2024年11月，全区共供应土地30宗，共211.2534公顷，具体供应情况如下：

表2-1土地供应面积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土地用途
	计划供地面积
	实际供地面积
	完成率

	
	
	
	

	工矿仓储用地
	58.31
	51.8302
	88.8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44.54
	6.8405
	15.36%

	交通运输用地
	318.28
	146.5907
	46.06%

	商服用地
	1.83
	0.7727
	42.22%

	住宅用地
	22.16
	5.2193
	23.55%

	特殊用地
	0
	0
	0.00%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0
	0
	0.00%

	合计
	445.12
	211.2534
	47.46%


2024年，合川区在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受开发商拿地意愿和能力降低且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的影响，供地计划执行情况不佳，完成率较低。从总量上看，2024年供应面积211.2534公顷，总体完成率为47.46%，整体供应完成率较差。从各用途来看，仅工矿仓储用地完成率超50%，其他用地均低于50%，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完成率仅15.36，完成率较低。

三、供地计划安排

（一）供应总量

根据合川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确定合川区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为325.5644公顷。

（二）供应结构与布局

（1）按供应用途分：

合川区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规模325.5644公顷，其中商服用地0.3027公顷、工矿仓储用地66.9148公顷、住宅用地0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38.3836公顷、特殊用地1.0901公顷、交通运输用地182.9829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35.8903公顷。
表3-1  按宗地用途分解供地指标表

单位：公顷
	宗地用途
	供地面积
	占总面积比例（%）

	商服用地
	0.3027
	0.10%

	工矿仓储用地
	66.9148
	20.55%

	住宅用地
	0
	0.00%

	特殊用地
	1.0901
	0.3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8.3836
	11.79%

	交通运输用地
	182.9829
	56.2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35.8903
	11.02%

	总计
	325.5644
	100.00%


（2） 按布局方式分：

合川区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规模325.5644公顷，主要分布在草街街道、大石街道、钓鱼城街道等20个乡镇，详见下表
表3-2  按供地布局分解指标表

单位：公顷

	位置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总计

	草街街道
	
	2.3497
	0.0942
	3.5597
	
	
	6.0036

	大石街道
	
	8.6284
	
	0.8708
	
	
	9.4992

	钓鱼城街道
	
	
	6.7392
	
	24.5039
	
	31.2431

	二郎镇
	
	
	0.2283
	
	0.5392
	
	0.7675

	古楼镇
	
	
	
	
	1.3206
	
	1.3206

	合阳城街道
	
	10.9892
	25.6147
	3.0626
	
	
	39.6665

	龙市镇
	
	0.2395
	
	28.268
	
	
	28.5075

	南津街街道
	
	2.4597
	1.3434
	0.0727
	
	1.0901
	4.9659

	钱塘镇
	
	
	
	42.2697
	
	
	42.2697

	三汇镇
	
	
	
	5.6026
	
	
	5.6026

	沙鱼镇
	0.3027
	
	
	
	
	
	0.3027

	双凤镇
	
	
	0.6667
	0.0858
	
	
	0.7525

	双槐镇
	
	34.7873
	0.881
	
	4.1538
	
	39.8221

	太和镇
	
	
	0.03
	33.4795
	
	
	33.5095

	铜溪镇
	
	
	
	23.109
	1.721
	
	24.83

	土场镇
	
	6.308
	0.7652
	2.9917
	
	
	10.0649

	渭沱镇
	
	0.0131
	
	31.9145
	2.2703
	
	34.1979

	盐井街道
	
	1.1399
	2.0209
	0.283
	
	
	3.4438

	燕窝镇
	
	
	
	
	0.2826
	
	0.2826

	云门街道
	
	
	
	7.4133
	1.0989
	
	8.5122

	总计
	0.3027
	66.9148
	38.3836
	182.9829
	35.8903
	1.0901
	325.5644


（三）供应方式

根据供地计划安排，分解合川区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详见下表：
表3-3 合川区2025年计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方式表
单位：公顷
	供地用途
	供应面积（按供应方式）

	
	划拨
	出让
	合计

	商服用地
	0
	0.3027
	0.3027

	工矿仓储用地
	0
	66.9148
	66.9148

	住宅用地
	0
	0
	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8.3836
	0
	38.3836

	特殊用地
	1.0901
	0
	1.0901

	交通运输用地
	182.9829
	0
	182.9829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35.8903
	0
	35.8903

	合计
	258.3469
	67.2175
	325.5644


（四）供应时序

第一季度计划供地33.7813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9.9076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0.4252公顷，交通运输用地10.0881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2703公顷，特殊用地1.0901公顷。

第二季度计划供地76.5237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42.2331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5.0497公顷，交通运输用地7.0985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1424公顷。

第三季度计划供地111.9876公顷。其中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7936公顷，交通运输用地81.4374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9.7566公顷。

第四季度计划供地103.2718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14.7741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1151公顷，交通运输用地84.3589公顷，商服用地0.3027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1.721公顷。

表3-4  按供地时序分解指标表

单位：公顷

	时序
	名   称
	供地面积

	第一季度
	工矿仓储用地
	9.9076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4252

	
	交通运输项目
	10.0881

	
	水域及水利设施
	2.2703

	
	特殊项目
	1.0901

	小计
	33.7813

	第二季度
	工矿仓储用地
	42.233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5.0497

	
	交通运输项目
	7.0985

	
	水域及水利设施
	2.1424

	小计
	76.5237

	第三季度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7936

	
	交通运输项目
	81.4374

	
	水域及水利设施
	29.7566

	小计
	111.9876

	第四季度
	工矿仓储用地
	14.774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1151

	
	交通运输项目
	84.3589

	
	商服
	0.3027

	
	水域及水利设施
	1.721

	小计
	103.2718

	总计
	325.5644


三、重大项目供地计划安排

合川区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涉及以下重点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区县
	宗地位置（乡镇街道）
	项目类别
	控规编号
	规划依据
	计划供应用途
	现行控规地类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审批机关
	是否为市级重点项目
	投资额（万元）
	建设周期
	当前进度
	项目总用地面积
	其中：2025年拟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1
	合川双槐至钱塘高速公路
	合川区
	钱塘镇、龙市镇、云门街道
	交通运输项目
	
	“十三五”交通规划
	公路用地
	无
	合川双槐至钱塘高速公路工程是串联合川北部经济走廊和现代农业发展区的一条高速公路，路线全长约29.09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小时，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渝发改交通【2020】1761号
	是
	36000
	2022年6月至2025年12月
	已取征地批文。正实施占地人员安置。土地已全面交付，工程建设已完成约60%。
	202.067
	77.951

	2
	涪江干流渭沱电厂船闸扩能升级改造
	合川区
	铜溪镇、渭沱镇
	交通运输项目
	
	国务院“十四五”规划
	交通运输用地-水工建筑用地
	水域（部分无控规覆盖）
	改扩建1000吨级船闸1座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是
	79000
	2025年-2029年
	土地预审
	24.639
	24.639

	3
	涪江富金坝电厂船闸扩能升级改造工程
	合川区
	太和镇
	交通运输项目
	
	国务院“十四五”规划
	交通运输用地-水工建筑用地
	无
	改造现有船闸或新建船闸，新建鱼道，坝轴线上下游2km范围内的航道整治，建设船闸生产管理用房，及配套设施等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是
	103850
	2025年-2029年
	土地预审
	31.312
	31.312

	4
	涪江安居电厂船闸扩能升级改造工程
	合川区
	渭沱镇
	交通运输项目
	
	国务院“十四五”规划
	交通运输用地-水工建筑用地
	无
	改扩建1000吨级船闸1座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是
	85000
	2025年-2029年
	选址阶段
	24.2695
	24.2695

	5
	嘉陵江小白塔至花滩段防洪护岸综合整治工程
	合川区
	钓鱼城街道
	水利项目
	C2-04/01、、B1-01/01、C2-02/01、A1-02/01、C2-01/01、A1-04/01、A2-01/01、A2-02/01、A1-03/01、A4-01/01、A3-01/01、A3-02/01、A4-02/01
	重庆市“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
	水利及特殊
	商业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二类居住用地、文化设施用地（部分无控规覆盖）
	治理堤线总长约6.9公里。
	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
	是
	37300
	2025-2027
	已完成可研审批，初设在编
	24.5039
	24.5039

	6
	渠江合川段防洪护岸综合治理工程（双槐镇段）
	合川区
	双槐镇
	水利项目
	B-01-05、B-02-01、B-03-01
	重庆市“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
	水利及特殊
	居住用地、公园绿地（部分无控规覆盖）
	治理堤线总长约2.0公里。
	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
	是
	5200
	2025-2026
	已完成可研审批，初设在编
	4.1538
	4.1538

	7
	涪江铜溪场镇段防洪护岸综合治理工程
	合川区
	铜溪镇
	水利项目
	A1-03/02、A3-10/02、A9-04/02、A3-11/02
	重庆市“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
	水利及特殊
	居住用地、商业服务设施用地、广场用地（部分无控规覆盖）
	治理堤线总长约0.7公里，新建防洪泵闸一座。
	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
	是
	17000
	2025-2027
	可研已编制完成待批
	1.721
	1.721

	8
	涪江渭沱场镇段防洪护岸综合治理工程
	合川区
	渭沱镇
	水利项目
	WT01-05/10、WT01-10/02、WT01-11/01、WT01-07/01、WT01-05/08、WT01-11/02
	
	水利及特殊
	居住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公园绿地、中小学用地
	治理涪江渭沱场镇段683.3米，官桥溪544.5米，新建堤防238.6米，加高培厚堤防695.2米，还建堤顶道路695.2米 ，新增下河梯道4处，新建还建房箱涵与李家沟管涵502.8米，改建姜家沟管涵25米。
	重庆市发改委
	是
	1975
	2025年1月-2025年12月
	正在办理征转用审批
	2.2703
	2.2703

	9
	疏运大道连接道
	合川区
	渭沱镇
	交通运输项目
	
	
	交通运输用地
	无
	
	
	是
	2786
	.
	正在进行初步设计
	2.1354
	2.1354

	10
	发展大道二期
	合川区
	渭沱镇
	交通运输项目
	
	
	交通运输用地
	无
	发展大道二期，从发展大道一期尾端起，至与疏港大道四期的交点止，道路总长712米，宽32米，双向六车道，按照城市主干道路标准建设。
	
	是
	2604
	2023-2025
	已划拨用地1.4316公顷，目前正在开展剩余用地0.5641公顷划拨工作。
	1.9957
	0.5641


4、 计划供地收入测算

（一）出让供地收入测算

合川区2025年计划出让用地67.2175公顷，计划出让收入约为34682万元，详见4-1

表4-1   计划年度出让供地收入测算表

	序号
	宗地位置（乡镇街道）
	控规编号
	计划供应用途
	项目名称
	预计出让价款

	
	
	
	
	
	总价款（万元）
	土地单价（万元/亩）

	1
	沙鱼镇
	A-5-1、A-5-2
	加油站用地
	沙鱼加油站项目
	1100
	242

	2
	土场镇
	TD-28-01/01(SJ)
	工业用地
	玻璃49亩
	597
	12

	3
	土场镇
	TD-29-01/01(SJ)
	工业用地
	重庆华尔福汽车内饰及零部件制造项目
	538
	12

	4
	草街街道
	A17-2/01、A15-1/02
	工业用地
	顺博二期
	423
	12

	5
	南津街街道
	B05-5/02
	工业用地
	重庆镀银注塑和涂装项目
	222
	13

	6
	南津街街道
	H04-1/02
	工业用地
	秉宪新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项目
	443
	12

	7
	合阳城街道
	27
	工业用地
	正全食品预制菜生产项目
	240
	12

	8
	合阳城街道
	26
	工业用地
	千瑞食品深加工项目
	518
	11

	9
	合阳城街道
	28-1
	工业用地
	常合鲜火锅食材基地项目
	559
	12

	10
	合阳城街道
	HC-CQ/02-03-18
	工业用地
	海航
	488
	12

	11
	合阳城街道
	07-1
	工业用地
	顺博粮油
	559
	12

	12
	合阳城街道
	27
	工业用地
	火锅食材专用辣椒精深加工项目
	245
	12

	13
	合阳城街道
	09-1
	工业用地
	源丰睿
	472
	12

	14
	双槐镇
	
	工业用地
	双槐电厂三期2×1050MW机组扩建工程项目
	25932
	50

	15
	渭沱镇大岚村
	A16-1/01
	工业用地
	渭沱镇镇域产业园
	3
	16

	16
	土场镇
	
	工业用地
	实施城市规划项目（希尔安特色口服制剂生产线项目、医疗器械及耗材整体搬迁项目、常州安康医疗器械研发生产项目建设）
	2300
	69

	17
	龙市镇
	
	工业用地
	实施城镇规划项目（曾巧食品）
	43
	12

	合计
	/
	/
	/
	/
	34682
	/


（二）划拨供地收入测算

合川区2025年计划划拨用地258.3469公顷，计划划拨收入约为231796万元，详见4-2

表4-2   计划年度划拨供地收入测算表

	序号
	宗地位置（乡镇街道）
	控规编号
	计划供应用途
	项目名称
	预计划拨价款

	
	
	
	
	
	总价款（万元）
	土地单价（万元/亩）

	1
	南津街街道
	D05-10/02
	公用设施用地
	南溪配气站
	1400 
	69 

	2
	土场镇
	TD-43-04/02(SJ)
	公用设施用地
	天顶110KV变电站
	1000 
	87 

	3
	盐井街道
	
	公用设施用地
	蒲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
	216 
	31 

	4
	双槐镇
	A-17-05、A-17-04、A-17-03
	社会福利用地
	合川区华蓥山片区养老服务中心
	620 
	58 

	5
	合阳城街道
	C-18-01、C-04-01
	医疗卫生用地
	重庆市合广长中医医疗中心项目
	4000 
	11 

	6
	钓鱼城街道
	D1-02/01
	文化设施用地
	钓鱼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利用项目（陈列中心）
	9040 
	91 

	7
	草街街道
	
	供电用地
	合川区220千伏草街电站送出北碚江东输变电工程
	98 
	69 

	8
	盐井街道
	
	供电用地
	合川沥鼻峡煤田盐井一矿瓦斯发电厂项目
	2217 
	95 

	9
	太和镇
	
	通信用地
	重庆市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合川区太和地震监测基准站项目
	26 
	58 

	10
	双槐镇
	A-19-01
	机关团体用地
	双槐综治中心
	144 
	58 

	11
	双凤镇
	
	环卫用地
	双凤镇污水处理厂项目
	580 
	58 

	12
	钓鱼城街道
	
	环卫用地
	重庆思居污水处理项目
	133 
	70 

	13
	合阳城街道
	A-04-01
	教育用地
	实施城镇规划建设（工商职业学院）
	1027 
	90 

	14
	二郎镇
	
	供燃气用地
	重庆市中卫-贵阳联路线管道工程（重庆段）
	300 
	88 

	15
	盐井街道
	
	城镇村道路用地
	南沙路延伸段
	484 
	91 

	16
	大石街道、合阳城街道
	16-1/02、13-1、13-2、12-1、11-1
	城镇村道路用地
	斑竹院街、马岭岩延伸段
	1462 
	71 

	17
	草街街道
	
	城镇村道路用地
	嘉川大道补征地
	186 
	70 

	18
	土场镇
	
	城镇村道路用地
	人才公寓配套道路
	1365 
	87 

	19
	土场镇
	
	城镇村道路用地
	三口村道路
	2552 
	87 

	20
	草街街道
	
	城镇村道路用地
	玉龙一号路
	995 
	86 

	21
	合阳城街道、大石街道
	
	城镇村道路用地
	钟家院子延伸段
	1159 
	71 

	22
	钱塘镇、龙市镇、云门街道
	
	公路用地
	合川双槐至钱塘高速公路
	68601 
	59 

	23
	草街街道
	E11-01/01、
	公路用地
	合川区嘉川大道至嘉合大道连接线工程
	1786 
	70 

	24
	铜溪镇、渭沱镇
	
	公路用地-水工建筑用地
	涪江干流渭沱电厂船闸扩能升级改造
	23036 
	62 

	25
	太和镇
	
	公路用地-水工建筑用地
	涪江富金坝电厂船闸扩能升级改造工程
	27556 
	59 

	26
	渭沱镇
	
	公路用地-水工建筑用地
	涪江安居电厂船闸扩能升级改造工程
	21358 
	59 

	27
	南津街街道
	
	殡葬用地
	合川区高歇公墓扩建项目
	1484 
	91 

	28
	三汇镇
	B-07-01、B-07-02、B-07-03
	公路用地
	渝广高速三汇下道口扩宽工程
	1323 
	59 

	29
	二郎镇、燕窝镇、古楼镇
	
	水工建筑用地
	合川区兴隆河（南溪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1885 
	59 

	30
	钓鱼城街道
	C2-04/01、、B1-01/01、C2-02/01、A1-02/01、C2-01/01、A1-04/01、A2-01/01、A2-02/01、A1-03/01、A4-01/01、A3-01/01、A3-02/01、A4-02/01
	水工建筑用地
	嘉陵江小白塔至花滩段防洪护岸综合整治工程
	33227 
	90 

	31
	双槐镇
	B-01-05、B-02-01、B-03-01
	水工建筑用地
	渠江合川段防洪护岸综合治理工程（双槐镇段）
	3656 
	59 

	32
	铜溪镇
	A1-03/02、A3-10/02、A9-04/02、A3-11/02
	水工建筑用地
	涪江铜溪场镇段防洪护岸综合治理工程
	1609 
	62 

	33
	渭沱镇
	WT01-05/10、WT01-10/02、WT01-11/01、WT01-07/01、WT01-05/08、WT01-11/02
	水工建筑用地
	涪江渭沱场镇段防洪护岸综合治理工程
	1998 
	59 

	34
	渭沱镇
	B09-1/01
	城镇村道路用地
	重庆市合川国际石材城北侧配套道路
	942 
	86 

	35
	渭沱镇
	
	城镇村道路用地
	物流大道延伸段
	2576 
	86 

	36
	渭沱镇
	C-26-01
	城镇村道路用地
	建设疏港大道项目
	598 
	59 

	37
	渭沱镇
	
	城镇村道路用地
	疏运大道连接道
	1879 
	59 

	38
	渭沱镇
	
	城镇村道路用地
	发展大道二期
	496 
	59 

	39
	合阳城街道、草街街道、双凤镇
	CX06-06/01、CX07-05/01
	公路用地
	实施城镇规划项目（龙洞还房、玉龙佳苑还房、双凤粉煤灰综合利用、工投四条路、建委三条路）
	2130 
	70 

	40
	太和镇
	
	公路用地
	G351太和场镇段改建工程
	1885 
	58 

	41
	三汇镇
	
	公路用地
	渝广高速三汇互通连接线项目
	3125 
	58 

	42
	云门街道
	
	水工建筑用地
	白沙坝货运码头建设项目
	1154 
	70 

	43
	三汇镇
	
	公路用地
	中正支路和产业大道
	441 
	58 

	44
	草街街道
	
	公路用地
	重庆渝武高速巨梁沱立交工程
	47 
	7 

	合计
	/
	/
	/
	/
	231796 
	/


（三）供地收入汇总
根据出让供地收入测算和划拨供地测算，计算合川区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预计总收入为266478万元。

五、政策导向

为进一步推动合川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发挥土地宏观调控中的基础性作用，结合合川区供应计划的编制，为有效、合理、集约地利用土地，在用地中坚持以下政策导向：

（一）优化空间布局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精神，深入贯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战略，按照城市规划引领土地出让要求和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中心城、小城镇、新农村协调发展。合理安排各类用地，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大政府住房保障力度、完善城市功能为目标，优化空间布局。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型用地投资对GDP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优化土地供应结构，对GDP贡献率小、投入产出率低的行业，限制用地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促进城市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从城市长远发展来看，应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滞后的现状，确保城市经济的有机增长，布局结构的均衡合理，促进城市各产业的协调发展。

合理安排住宅用地，继续停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土地供应；增加居住用地有效供应，防止大套型商品房多占土地，加快处置闲置房地产用地，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对收回的闲置土地要优先安排，用于普通住房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并优先保证供应。

突出经济发展支撑项目用地服务，充分保障招商引资、重点工程项目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

严格执行工业项目产业政策及用地定额标准，不计划安排新建淘汰类项目用地，控制限制类项目用地。对不符合土地规划用途和各项用地标准的，不予以供地。严格按国家颁布的用地定额标准控制项目总用地和企业内部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及物业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的用地面积和建筑规模。

严格按照各园区功能定位、产业政策和主导发展方向，优先安排工业建设项目用地供应，从严从紧控制园区内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用地总量，防止挤占工业项目用地指标。

（三）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从严控制城市用地规模，确定各项建设用地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严格按国家标准进行各项市政基础设施和生态绿化建设。

对符合“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要求的产业项目，优先安排建设用地指标。

对工业用地，建立动态分析评价机制，逐步推行工业用地“亩产效益”评价体系，工业项目出让和批后监管、复核验收以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投入产出、科技含量、投资强度以及社会贡献等为依据，积极促进集约节约利用土地。

（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严格落实工业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工业用地和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包括配套的办公、科研、培训等用地），以及同一宗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都必须实行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公开出让。

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除军事、社会保障性住房和特殊用地等可以继续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外，对国家机关办公和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产业）、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各类社会事业用地要积极探索实行有偿使用，对其中的经营性用地先行实行有偿使用。

土地出让合同和划拨决定书要严格约定建设项目投资额、开竣工时间、规划条件、价款、违约责任等内容。对非经营性用地改变为经营性用地的，应当约定或明确政府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依法出让。

六、保障措施

为落实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保障民生，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保障土地供应计划的有效实施，使合川区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能够有序进行，本计划提出以下保障措施。

（一）严格执行各项计划指标，保障土地供应计划的有效实施

严格执行土地供应的法律法规，落实土地“招拍挂”制度，发挥地价杠杆调控作用，实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大存量建设用地处置力度，依法供应存量建设用地，实现合理利用土地的目标。落实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制度，严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关；执行建设用地相关审批制度，按相关产业政策依法供地。

（二）建立供应计划公示制度，提高土地供应的透明度

《重庆市合川区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依法批准后，应将供地计划通过中国土地市场网、国土部门公众信息网向社会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计划期限和范围，计划供应总量、结构、布局，政策导向等。对供应计划实施和管理动态进行公示，建立实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公众自由咨询制度，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土地供应管理服务。

对列入2025年土地供应计划的项目，敦促用地单位积极筹措资金、依法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协调各有关部门对项目办理土地供应涉及相关手续予以充分支持；建立供地计划公示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拟批准供应的土地的位置、面积、用途、供地时间和供应方式。

（三）建立协调配合机制，保障土地供应计划的有效执行

对列入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供应计划项目，用地单位应切实负责，积极筹措资金，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各有关部门对项目办理土地供应涉及相关手续应予充分支持。区政府对列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的项目进行跟踪管理，积极协调项目推进中出现的征地、拆迁等问题，以保障年度项目建设用地供应顺利完成。

（四）积极强化措施，确保供地服务效率质量

计划实施中，要把握全面，突出重点，强化服务，保障供应，对年度重点大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要采取超前介入，跟踪服务，全程保障，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五）建立计划执行情况定期协调和通报制度

为保证2025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的有效实施，区政府及建设用地供应各相关部门定期召开计划执行情况协调会，与各供地单位与用地单位等沟通计划执行情况，协调解决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向上级部门通报计划执行情况，必要时，提出计划调整方案报上级部门批准后执行。

（六）建立计划执行监督和奖惩制度

区政府及建设用地供应各相关部门应从自身的职责出发，全面落实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建立计划执行监督和奖惩制度。

（七）加强计划执行动态监管

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实行专项检查与经常性的监督检查相结合，对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动态监管；及时发现、制止未按计划供地的行为，定期公布计划执行情况；加大执法力度，坚决依法查处违反计划供地行为。


